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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詳細內容請參考原保單） 

於本保險契約有效期間，被保險汽車因碰撞、偷竊或第三者之非善意行為所致

被保險汽車之車窗玻璃遭受毀損滅失，本公司以本保險契約所載之保險金額為

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名詞定義 
本保險契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汽車：指本保險契約所載明之汽車。前述所稱汽車係指依公路法所稱

在公路及市區道路上，不依軌道或電力架設，而以原動機行駛且向主管機關

領有牌照使用之車輛。 
二、要保人：指以自己所有之汽車向本公司申請訂立保險契約，並負有交付保險

費義務之人。本保險契約之要保人同列名被保險人。 
三、被保險人：包括列名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 

列名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契約所載明之被保險人，包括個人或團體。 
附加被保險人係指下列之人而言: 
(一) 列名被保險人之配偶、家屬、四親等內血親及三親等內姻親。 
(二) 列名被保險人所僱用之駕駛或所屬之業務使用人。 
(三)經本公司同意之列名使用人。 
列名被保險人於未經本公司同意下，許可第三人使用或管理被保險汽車而發

生本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時，本公司於給付後，得於賠償金額範圍內

向該使用人或管理人追償。 
四、保險金額：指保險期間內累計賠償限額。保險金額因賠償金額發生而遞減，

保險金額不自動回復，但被保險汽車車窗玻璃修復或重置後，經要保人申請

並經本公司同意後得加繳保險費後予以恢復。 

五、車窗玻璃：指被保險汽車所有之前後擋風玻璃及兩側車窗玻璃，但不包括天

窗、後照鏡及其他貼附於玻璃上之配件裝飾。 
 
不保事項 
因下列事項所致被保險汽車之車窗玻璃毀損滅失，本公司不負賠償之責： 
一、因敵人侵略、外敵行為、戰爭或類似戰爭之行為(不論宣戰與否)、叛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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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軍事演習或政府機關之徵用、充公、沒收、扣押或破壞所致者。 
二、因核子反應、核子能輻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三、被保險人或被保險汽車所有人、使用人、管理人或駕駛人之故意或唆使之行

為所致者。 
四、被保險汽車因出租與人或作收受報酬載運乘客或貨物等類似行為之使用所致

者。 
五、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被保險汽

車所致者。 
六、被保險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洛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

禁藥物，駕駛被保險汽車所致者。 
七、駕駛被保險汽車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行為所致者。 
八、因罷工、暴動或民眾騷擾所致者。 
九、被保險汽車因作為教練車使用或參加競賽或為競賽開道或試驗效能或測驗速

度所致者。 
十、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因受酒類影響駕駛被保險汽車所致者。前述所稱受酒類影

響係指飲用酒類或其他類似物後駕駛汽車，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精濃度超

過道路交通管理法規規定之標準。 
十一、被保險人因被保險汽車之毀損滅失所致之附帶損失，包括貶值及不能使用

之損失。 
十二、被保險汽車因窳舊、腐蝕、鏽垢或自然耗損所致之毀損。 
十三、被保險汽車或駕駛人於發生汽車碰撞、擦撞事故後逃逸，其碰撞、擦撞所

致之毀損滅失。 
十四、被保險汽車在租賃、出售、附條件買賣、出質、留置權等債務關係存續期

發生之毀損滅失。 
十五、被保險汽車因颱風、地震、海嘯、冰雹、洪水或因雨積水所致之毀損滅失。 
十六、被保險汽車因被保險人之家屬、受僱人或被許可使用之人或管理之人等竊

盜、侵佔行為所致之毀損滅失。 
 
理賠範圍及方式 
被保險汽車發生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下列範圍及方式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理賠範圍：以本保險契約所載之保險金額為限，其理賠範圍如下： 

(一)修復費用：包括修復車窗玻璃所需之費用。 

(二)置換費用：包括置換、拆裝工資、材料、裝配零件及訂購零件材料等所

需之費用。 
二、理賠方式：被保險汽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本公司得修復或現金賠

償，並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修復賠償： 

1. 以修復至毀損發生前與原狀相似之狀況所必要之修復費用為限，但不

包括加班費、趕工費、加急運費、空運費、特別運費等。 
2. 前述所謂修復至毀損發生前之狀況，係指合理可能範圍內與原狀相似

而言，並非指與原狀絲毫無異。 
3. 必須更換之車窗玻璃概以新品為準，如國內市場上無法購得時，本公

司得以其他廠牌更換之。 



(二)現金賠償： 
1. 修理之車窗玻璃在國內無法購得者，可根據經本公司調查之當時市

場價格，以現金賠付。如經本公司同意由被保險人或受害人自行向國

外訂購時，則照國外發票日價格按掛牌賣出外匯匯率，折算新台幣賠

付之。 
2.以協議方式賠付現金自行修復者，其修復完成後，被保險人應通知本

公司檢驗，否則本公司對於以後該車同一部份之損失不負賠償責任。 
3.實際修復費用超過保險金額時，本公司得按保險金額賠付。 

 
理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理賠申請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 理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並由被保險人親自填寫其所載內容。如被保險

人死亡或受重大傷害時，得由其繼承人或代理人代為填寫。 
二、 汽車行車執照及駕駛人駕駛執照影本。 
三、 修車估價單及修妥後發票。 
四、應本公司要求，應提供憲警單位處理證明文件。 
五、賠償金領款收據。 
本公司於接到上列文件齊全後，應於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能在前項規定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

利息，其利率以年利一分計算。 


